
“分类管理”率先形成行业公约

配套不齐证照不全卫生存隐患

民宿里挖个泳池，到底由谁来管？
全市率先！ 崇明对民宿涉水场所监管尝试破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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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席记者 季张颖

“边沿水深65公分，中间深处在90公分左右，水域面积超过100平方

米，根据行业公约，应当要按照游泳池的规范管理……”马年新春复工伊

始，崇明区人民检察院联合相关行政部门，开展了一场针对民宿泳池安全

隐患的“回头看”活动。

在位于港西镇的一家民宿， 崇明区检察院公益检察室主任程竹松和

检察官助理张义博现场勘查时了解到， 该民宿正在着手向体育部门申办

高危体育项目许可证，相关配套设施也将跟进。

从最初探讨民宿泳池的纳管范畴， 到如今率先在全市实现民宿涉水

场所监管破题，这背后，是崇明区检察院以公益诉讼为抓手，联合行政部

门、行业协会探索出的“崇明经验”。

数据显示，目前，崇明在营乡村民宿大约有1100家，占全市大头，其

中近40家乡村民宿配套建设泳池或嬉水池。 如何在保障安全的同时，更

好助力新兴业态健康发展？ 近日，记者走进崇明展开采访。

去年国庆假期， 一名 12 岁的上海

女童在苏州龙之梦大酒店游泳池内发生

溺水事故， 后被紧急送医。 然而， 家长

在与酒店交涉过程中却发现， 酒店游泳

池涉嫌无证经营。

这样的事故并非孤例， 近年来国内

酒店泳池安全事件频频发生， 暴露出行

业深层次的安全监管漏洞。

崇明区检察院早前便关注到了这一

问题。 为了摸清辖区内民宿涉水场所安

全现状， 防范安全事故发生， 去年夏

季， 公益检察室检察官就针对辖区 40

家配备泳池或嬉水池的乡村民宿展开了

一场专项“安全体检”。

“检查情况确实反映出一些问

题。” 崇明区检察院数字公益检察办公

室主任许佩琰告诉记者， 在对竖新镇

一家酒店进行检查时， 检察机关发现

该酒店有一个超过 100 平方米的游泳

池， 正在向住宿客人提供游泳服务， 但

酒店并没有办理《高危险性体育项目经

营许可证》。

“在建设镇的一家民宿庄园内， 我

们当时看到有群众在泳池中游泳， 但现

场既没有水过滤系统， 也没有救生员和

其他救生设备， 更没有相关安全警示标

识。”

许佩琰透露， 我们曾前往庙镇一家

民宿， 虽然这家民宿持有 《上海市公

共场所卫生许可证》， 也在第三方平台

上宣传其特色为室外泳池， “但我们

经过初步检测， 发现池水 pH 值超过了

《公共场所卫生指标及限值要求》 中规

定的人工游泳池水质标准。” 许佩琰介

绍， 由此， 检察机关通过调查发现，

配套设施不齐、 证照不全以及水质卫生

隐患， 是民宿泳池集中存在的几类问

题。

问题虽然摆在眼前， 但记者采访发

现， 对于民宿业主而言， 却也有自己的

困惑。 市人大代表、 崇明民宿协会会长

周琴直言， 因为在源头上， 对于民宿涉

水场所该如何定义就一直存在争议。

“最初我们曾把这类涉水场所都定

性为泳池， 但实际上经过勘察， 发现有

些水池根本不符合游泳池的相关标准，

并不能这样‘一刀切’， 后来就延伸到

蓄水池和儿童嬉水池两个方向上进行探

讨， 但始终没有统一的说法。” 周琴坦

言， 定义上的不明晰直接导致民宿业主

采购配套设备时应当如何选择， 自测水

质时应适用哪一类标准， 都比较模糊。

而从监管上来看， 现有的法律框架

之下也存在一定的空白。 “乡村民宿是

一个新兴业态， 我们在与几家行政部门

进行磋商时发现， 上海尚未明确民宿游

泳池是否应归属于 《全民健身条例》 规

定的高危险性体育项目（游泳） 进行经

营管理， 这就造成目前民宿泳池尚未纳

入体育部门的监管范围。”

程竹松告诉记者， 对于卫生部门来

说， 因为民宿泳池不属于《公共场所卫

生管理条例》 规定的“游泳场 （馆）”，

它也认为没有发放卫生许可证的法定依

据， 没有法定的监管职责。 “文旅局虽

然是民宿行业的主管部门， 但因界定标

准不明确， 同样难以实施有效监管。”

程竹松坦言， 这一问题其实也并非上海

独有， 在全国范围内普遍存在。

但从安全层面考虑， 崇明检察机

关、 行政部门以及行业协会的态度是保

持一致的。 “通过公益诉讼维护社会公

共利益， 是我们检察机关的职责使命，

行政部门也明确安全是底线， 希望能在

法律框架内， 探索可行性监管路径。”

程竹松表示。

而作为行业协会一方， 周琴直言，

“不管是游泳池还是嬉水池， 经营主体

都应该逐步去做好基础设施层面的安全

建设， 筑牢安全防线。”

上海现行规定尚未明确， 安全问题

又刻不容缓， 如何才能探索出一条行之

有效的治理路径？ 对此， 崇明检察院公

益检察室检察官调查后发现， 其他省市

的做法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比如广东明确，酒店、民宿内部游

泳池应当办理高危险性体育项目经营许

可证。 南京曾明确要求旅游民宿如果要

按泳池使用， 就得申办高危体育项目许

可证，如果不想办证，就按嬉水池管理，

把水放到不能游泳的高度。 ” 许佩琰认

为，这些举措可以让管理变得更为细化。

上海体育大学副教授、 上海市游泳

救生协会副会长吴作好在接受记者采访

时也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吴作好认为，

民宿提供游泳服务应当属于高危项目范

畴， 但需要关注的是， 如果按照相关标

准和管理办法去落地， 执行成本会变得

居高不下。

“其中最大的成本是人。” 吴作好

举例， 按照一个面积在 250 平方米以下

的泳池必须配备至少 2 名救生员， “两

个人一年下来的用工成本大约在 20 到

30 万元， 而除了当班在岗的救生员之

外， 台下还必须要有对应备勤的 2 名救

生员， 再按照员工做二休一， 一个池子

就需要 6 名救生员， 这样的标准对于民

宿而言压力显然是过大了。”

因此， 在吴作好看来， 对于民宿泳

池的管理， 需要警惕“不管就乱”、 也

要谨防“一管就死”。 “我们要尊重法

律法规、 标准制度的严肃性， 同时也要

兼顾行业发展的可持续性。” 在吴作好

看来， 在这过程中需要寻找平衡点， 以

更好地顺应新兴行业的发展， 助力城市

营商环境的建设。

“我认为可以通过政策认定和民宿

业主自我认定兼顾的方式， 将这些民宿

里的涉水场所进行分类， 把整个行业梳

理清楚。” 吴作好建议， 在控制人员成

本方面， 则可以采取“兼职 + 阶段性

用工” 的方式。

结合行业专家、 人大代表、 政协委

员、 人民监督员以及“益心为公”志愿者

等针对民宿泳池的相关意见， 以及听证

会上的结果， 崇明区检察院在去年11月

向三家行政机关制发了检察建议。“我们

建议将本区民宿游泳池纳入监管范围，

相关部门要协同建立民宿游泳池安全、

卫生监管长效机制。” 程竹松说。

“在收到检察建议后， 三家行政机

关协同履职， 取得了治理的初步成效。”

程竹松告诉记者， 目前， 崇明区先行先

试， 按照水域面积对现有 37 家民宿涉

水场所， 以游泳池、 嬉水池、 景观观赏

池三类实施分类管理。

“面积大于100平方米的涉水场所，

按游泳池规范管理， 区体育局也在市体

育局指导下完善了崇明区高危险性体育

项目（游泳）经营许可办案指南，后续这

些民宿游泳池都需要向体育部门申办高

危体育项目许可证，不办理许可证的，一

律不得开展健身游泳项目。”程竹松进一

步介绍，对于水域面积小于100平方米的

涉水场所， 则按嬉水池或景观观赏池分

类运营，要求不超范围、不违规经营。

在此过程中， 区文旅局还指导崇明

民宿协会制定出台了崇明区民宿涉水场

所安全管理行业公约， 要求民宿行业建

立健全安全管理制度与应急预案， 明确

安全责任人， 定期开展安全自查。

今年2月27日，崇明区检察院邀请公

众代表跟进调查， 确认民宿水池安全和

卫生问题根据现阶段要求已整改到位。

“个案的办结并不是终点， 我们希

望通过这一系列探索， 在全市形成民宿

涉水场所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 筑牢安

全防线， 保障消费者人身安全与健康，

也进一步推动整个民宿行业健康发展。”

程竹松表示。

民宿涉水场所如何定义存争议

维护公共利益，保障营商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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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进调查队伍实地勘察泳池水深 陈力锋 摄


